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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說明下列有害空氣污染物（Hazardous Air Pollutant）之排放管道檢測

方法概要，包括：樣品採集介質及分析儀器。 
重金屬（10 分） 
酸性氣體（10 分） 

二、排放管道空氣污染物採樣須於適當位置之採樣口進行： 
請繪圖說明排放管道空氣污染物採樣口設定位置之原則，並請說明理

由。（10 分） 
若管道條件無法符合上述規範，請說明補救方法。（10 分） 

三、空氣品質監測站之監測儀（monitor）與一般空氣量測器（air sensor）皆

能獲得空氣污染物濃度，惟其數據品質規範不同。請列表比對說明數據

品質規範項目、限值範圍與應用範疇。（20 分） 

四、請繪圖說明以抽取式自動連續監測設施量測排放管道氣態污染物之設

備單元與功能。（20 分） 

五、請說明車輛行進間加速噪音量之量測方法： 
量測設備位置、步驟（10 分） 
應記錄項目（10 分） 


